
实例：

民事起诉状
(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)

说明：
为了方便您更好地参加诉讼，保护您的合法权利，请填写本表。

1.起诉时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明您身份的材料，如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。
2.本表所列内容是您提起诉讼以及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所需，请务必如实填写。
3.本表所涉内容系针对一般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，有些内容可能与您的案件无关，您
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项目可以填“无”或不填；对于本表中勾选项可以在对应项打“√”;您认为
另有重要内容需要列明的，可以在本表尾部或者另附页填写。

★特别提示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。”
如果诉讼参加人违反上述规定，进行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，人民法院将视违法情形依法追究

责任。

当事人信息

原告(法人、非法人组织)

名称：

住所地(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):

注册地/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职务：联系电话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口股份有限公司口 上市公司口其他企业法人口

事业单位口社会团体口基金会口社会服务机构□

机关法人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口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口
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口

个人独资企业口合伙企业口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国有□(控股口参股口) 民营口

原告(自然人)

姓名：朱XX

性别：男? 女口

出生日期：19XX年XX月XX日

民族：X族

工作单位：XX公司职务：职员 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

住所地(户籍所在地):福建省XX县XX镇XX村XX号
经常居住地：上海市 XX 区 XX 街道

有?

姓名：吴X

单位：上海 XX律师事务所 职务：律师 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
委托诉讼代理人 代理权限：一般授权口 特别授权?

无口

送达地址(所填信息除书面特别

声明更改外，适用于案件一审、
二审、再审所有后续程序)及收

件人、联系电话

地址：上海市XX 区XX路XX中心上海 XX律师事务所

收件人：吴X

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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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接受电子送达 是? 方式：短信

其他

否□

微信139XXXXXX传真 邮箱 XXXeQQ.COM

被告(法人、非法人组织)

名称：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

住所地(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):上海市XX区XX路XX号

注册地/登记地： 上海市XX 区XX路XX号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李XX 职务：董事长 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XXXXXXXXXXX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口 股份有限公司? 上市公司? 其他企业法人口

事业单位口 社会团体口 基金会□ 社会服务机构□

机关法人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口

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口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口

个人独资企业口 合伙企业口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国有□ (控股口参股口)民营?

被告(法人、非法人组织)

名称：安徽 XX 有限责任公司

住所地(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):安徽省XX县XX镇XX路

注册地/登记地： 安徽省XX县XX镇XX路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李XX 职务：董事长 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XXXXXXXXXXX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口 股份有限公司□ 上市公司□ 其他企业法人口
事业单位口 社会团体口 基金会口 社会服务机构口

机关法人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口
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口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口

个人独资企业口 合伙企业口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□

国有□ (控股口参股口) 民营?

被告(自然人)

姓名：

性别：男口 女□

出生日期： 年 月日

民族：

工作单位：职务：联系电话：

住所地(户籍所在地):

经常居住地：

第三人(法人、非法人组织) 名称：

住所地(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):

注册地/登记地：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职务： 联系电话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口股份有限公司口上市公司口其他企业法人口
事业单位口社会团体口基金会□社会服务机构口

机关法人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口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口基层群

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口

个人独资企业口合伙企业口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口

国有□(控股口参股口) 民营□

第三人(自然人) 姓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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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别：男□ 女□

出生日期：年月日

民族：

工作单位：职务：联系电话：

住所地(户籍所在地):

经常居住地：

诉讼请求和依据

1.赔偿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 投资差额损失314248元、佣金损失314.25元、印花税损失314.25元(人民

币，下同)

2.是否主张连带责任

是回 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：控股股东安徽XX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

否□

3.是否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
是? 费用明细：请求被告承担律师费50000元

否□

4.其他请求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

5.标的总额 314876.5元

6.请求依据 合同约定：

法律规定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2014)第六十九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十条

约定管辖和诉讼保全

1.有无仲裁、法院管辖约定
有□ 合同条款及内容：

无?

2.是否申请财产保全措施
已经诉前保全：是口

否?

申请诉讼保全：是口

否?

保全法院： 保全时间：

事实与理由

1.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的情

况

具体虚假陈述行为：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》

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XX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(20XX)X号》已认定，

被告XX股份公司虚增盈利且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：20XX年XX月XX日

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：20XX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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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假陈述行为更正日：20XX年XX月XX日

虚假陈述基准日：20XX年XX月XX日

2.有无监管部门的认定、处罚 有? 具体情况：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XX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(20XX)

X号》认定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：一、未按
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事项，导致2015年至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。二、

虚增2016年度、2017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，导致2016年、2017年年度报告

存在虚假记载。三、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。

无口

3.原告交易情况 买入情况(日期、数量、单价): 20XX年XX月XX日分别以均价 XXX 元、XXX
元、XXX 元分别买入 XXXXX股、XXXX股、XXXX股

卖出情况(日期、数量、单价):20XX年XX月XX日以均价XX元卖出 XXXX

股

4.虚假陈述的重大性 被告作为上市公司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事项，虚构保理和原

油转口贸易业务，披露的2015年至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、重大遗

漏等行为。

5.虚假陈述与原告交易行为之

间的因果关系

原告买入股票系因被告所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引起。

6.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的

因果关系

因被告所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，致使原告大量购入被告公司

股票，但实际情况与其披露内容相反，造成原告直接损失314876.5元。

7.原告损失情况

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：314248 元

佣金和印花税损失：628.5元

其他：

明细：

8.请求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、董监高、相关责任人员

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

请求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安徽XX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原告损失314876.5元的连

带责任。

9.请求保荐机构、承销机构、律

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其他

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员承担连

带责任的情况

10.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(可另

附页)

11.证据清单(可另附页) 后附证据清单

具状人(签字、盖章):朱xx

日期：Xx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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